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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都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齐都镇消防工作站的通知
各社区、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消防工作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确保辖区内消防安全形势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山东省消防条例》《淄博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经研究决定成立齐都镇消防安全工作站。现将成员名单公布如下：
站  长：张  良
副站长：朱永杰
成  员：姚文赛、贺景文
消防工作站办公室设在齐都镇人民政府，负责辖区内消防安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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